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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18        证券简称：新力金融       公告编号：临 2021-072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提示性

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力金融”）拟以

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比克动力”）75.6234%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在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芜湖长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信科技”）所持比克动力 11.6470%的股权，交易完

成后长信科技将成为公司股东，并合法拥有公司股份（以下简称“委托股份”）。 

 2021 年 11 月 23 日，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新力科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力集团”）与长信科技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长信

科技拟将其持有的全部委托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排他、唯一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给新

力集团行使。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为表决权委托，不触及要约收购事宜。本次权益变动

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目前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交易方案尚未最终确

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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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收到控股股东新力集团的通知，新力集团与长信

科技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长信科

技拟将其持有的全部委托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排他、唯一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给新力

集团行使。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的背景 

公司拟以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比克动力 75.6234%

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在本次交易中，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

买长信科技所持比克动力 11.6470%的股权，交易完成后长信科技将成为公司股

东，并合法拥有公司股份。经友好协商，新力集团与长信科技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长信科技拟将其持有的全部

委托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排他、唯一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给新力集团行使。 

二、协议双方的基本情况 

1、受托方新力集团 

名称 安徽新力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金和 

注册资本 68,936 万元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 800 号创新产业园一期 A2-6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0005606557264 

成立日期 2010 年 08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建筑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等新型材料研发及销售；先进装备、

机电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信息产品、金

属制品的研发及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与销售；煤炭及煤炭制品、焦炭、

非金属矿及制品、金属材料、金属矿石、金属结构、机械零件、零部

件、模具、建筑材料、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通讯设备、稀土功能材料、

棉麻制品、针纺织品、农副产品销售、电线、电缆经营；通用零部件

制造；电力装备生产及售后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农业科技开发、

服务与咨询；股权投资及管理、项目投资及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企

业管理咨询、投资顾问、财税顾问、企业形象策划；物业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委托方长信科技 

名称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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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45,485.7456 万元人民币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汽经二路以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0007199042708 

成立日期 2006 年 1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与销售新型平板显示器件及材料、触摸屏及触控显示模组、

超薄显示面板、真空光电镀膜产品及其他镀膜产品、显示器件用玻璃

和有机材料盖板等电子显示器件及材料、相关光电子元器件及相关光

电子设备、零配件、电子原辅材料，为以上产品提供相关的系统集成、

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

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力集团与长信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方”） 

乙方：安徽新力科创集团有限公司（“受托方”） 

（一）表决权委托 

1.甲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在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将其持有

的委托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排他、唯一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给乙方行使；乙方同意接

受前述委托，并按照协议的约定行使委托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2.甲方承诺本次交易认购的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减持。表决权委托的委托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甲方所持公司股份上市

期满 36 个月后乙方解除委托之日止。 

3.在上述委托期限内，甲方全权委托乙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委托股份对应的如下股东权利： 

(1)召集、召开、主持和出席（包括委派代理人出席）新力金融股东大会； 

(2)根据新力金融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提名、推荐董事和监事人选； 

(3)向新力金融股东大会提交议案； 

(4)在新力金融股东大会上对议案进行讨论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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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委托股份根据法律法规和新力金融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应享有的任何其他

表决权。 

4.在委托期限内，如因新力金融实施送股、转增股本等事项而导致委托股份

数增加的，上述增加部分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也将自动不可撤销地依照协议的约

定委托给乙方行使。 

5.双方同意并确认，协议的签署并不影响甲方对委托股份所享有的所有权，

以及因其享有的委托股份所有权而依法享有的委托股份对应的分红权、剩余财产

分配权等财产性权利以及知情权利等其他权利。 

（二）委托权利的行使 

1.乙方应在不损害委托方合法利益的前提下，谨慎勤勉地依法行使委托股份

的表决权。 

2.委托股份的表决权委托为全权委托，乙方根据协议的约定行使委托股份的

表决权，无需事先取得甲方同意。但如因相关监管机构、交易所或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监管需要，甲方应配合出具相关授权文件以实现协议项下表决权委托的目

的。 

3.除非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委托股份的表决权转委托给其他方

行使。 

（三）承诺与保证 

1.甲方向乙方承诺与保证如下： 

（1）其具有完全、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签署并履行协议且已获得有权管理

机构的同意及授权，协议及其约定内容为其真实意思表示； 

（2）其合法享有委托股份的所有权，有权将委托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乙方

行使。  

2.乙方向甲方承诺与保证，其具有完全、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签署并履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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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协议及其约定内容为其真实意思表示。 

（四）争议解决 

1.协议的订立、履行、效力、解释、争议及纠纷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现行有效的法律。 

2.与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在一方将该等争

议书面通知其他方的 30 日内，该争议经友好协商仍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

以向本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协议的生效 

协议自以下条件均满足后自动生效： 

1.本协议已由双方签署； 

2.本次交易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则、章程等规定完成必要的审议和批

准程序。 

四、本次表决权委托存在的风险 

本次表决权委托在满足协议生效条件后方能生效，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

次交易后续若终止，《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将自动终止，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表决权委托不触及要约收购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保持控

制权的稳定，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六、备查文件 

《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月 25日     


